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因應新型流感疫情停課、復課、補課實施計畫

98.09.07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1.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9月3日北市教職字第09838292600號函辦理。

2.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新型流感停課班及居家學習實施計畫。

3.依據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因應H1N1新型流感之防疫與停課注意事項暨補充規定辦理。

二、目的

1.啟動緊急因應機制：為防止流感疫情擴散，隨時可能會發生停課狀況，
擬定相關配套措施做好全面準備，以配合隨時可能停課之需。      

2.保障課程完整學習：明確停課相關措施，兼顧復課後之補課機制，以保障學生健康與學習之完整性。
三、實施原則：學校如有下列情形，應即採停課措施：

（1） 停課規定
◎班級中如發現學生因突然發燒超過三十八度，並有一種或一種以上呼吸道症狀者（含咳嗽、頭痛、喉嚨痛與肌肉酸痛），並經醫師診斷為感染流感時，即應請學生請假在家休息，並至症狀解除後24小時才能返校上課。

◎三天之內同一班級有二名（含）以上學生，經醫師臨床診斷為感染流感時停課5天，該班進行居家學習。
（2） 停課程序

1.學校單一班級之停課，由校方邀集班級家長代表研商決定之，並應立即報教育局備查。 
2.學校全校之停課，由校方邀集轄區衛生所、家長會代表會議共同決定之，並應立即通報教育局備查，並報請市府核定。 
（三）復課標準：當停課原因消失時，應即恢復上課；學校並應採取適當之補課措施。
（四）停課及學生自主學習措施

對於停課之本校學生，由教務處邀集家長會、輔導室、班級老師、任課老師等擬訂課程補課方案，除於在家休息時間每日以電話關懷問候，告知當日之課程進度及學習功課，俾便學生適時溫習或預習外；停課班級老師應每天將課程內容與作業上網公告，回校正常作息後，班級老師應立即進行補課措施，以利學生趕上學習進度．停課期間，鼓勵學生利用臺北市數位學習網（http://elearning.tp.edu.tw/）、六大學習網（http://learning.edu.tw/sixnet/）、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l.edu.tw/）、國立教育資料館（http://www.nioerar.edu.tw/）之教學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進行居家線上學習。
1.學生個別停課：因上述原因，學生需採取個人在家停課者。

◎請任課老師每日給予電話關懷，並告知當日學習進度，協助學生在家自行學習。

◎任課老師應鼓勵班上同學勤打電話，發揮合作關懷精神，分享學習經驗，以協助同學隔離期間之學習。

2.班級停課：因上述原因，班級需採取全班在家停課者

◎請老師（必要時教務處、訓導處、輔導室也參與）能以電話隨時與停課之學生保持聯繫，給予關懷及提供支援，協助停課期間之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復課之後由教務處與所有任課教師協調後，規劃利用晨光活動時間、週休二日、一般假日、寒暑假或課後時間，進行補課。
3.全校停課：因上述原因，全校需採取在家停課時

◎行政團隊須留校，以便賡續應變防疫工作及停、復課規劃，惟應做好防護工作，包括環境消毒、戴口罩上班。老師在停課之次(上課)日及復課前一（上課）日，都應留校、正常上班；停課之第一天全校老師應共商停課規劃，做妥適安排停課期間之師生身心關懷及停課規劃，復課前一天亦同，停課期間班級學生有任何情況，學校老師及行政人員都應保持電話通報（班級建立聯絡網）。
◎教師子女如經醫生開立感染新型流感之證明，當事人憑該證明可向學校申請准以家庭照顧假7日，並公付代課鐘點費。
（五）補課措施

 1.補課時段：由停課班級任課老師與家長代表協調後，決定補課時間。
(1)利用上課日之上午7：50-8：30（晨光活動）時間，進行補課。

(2)一、二年級可利用半天課之下午（13:30-16:00）時段，進行補課。

(3)三、四年級可利用週三或週五下午13:30至16:00時段，進行補課。

(4)五、六年級可利用週三下午13:30至16:00或平日放學後16:10至16:50時段。

(5)其它時段：週休二日、國定假日及寒暑假。

 2.評量：停課時間如遇定期評量時段，依以下原則處理。

(1)在新型流感防疫期間，如遇因病請假、班級停課之狀況，各科命題老師均請另行編製難度相近，份數足夠之複本試卷，以便補考事宜，並確保評量公平性。 
(2)二人以下個別因病請假：由級任老師與相關任課老師考量學生請假情形，另安排時段補考與監試。 
(3)三人(含)以上或班級停課：於補課完畢一週後完成當次定期評量補考事宜。學生評量成績依補考實得分數計算。該班於補課完畢一週後，由所有任課老師編列定期評量時段，向教務處報備後實施。

(4)全校停課：由教務處統一安排時段考試。

四、本計畫呈校長核閱後實施，修正亦同。
